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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44

信息披露

６５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弘

联系人

：

牟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３６６，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７２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６６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楼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

陆涛

联系人

：

金春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７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电信广场

３６、３７

层

办公地址

：

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电信广场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建军

联系人

：

罗创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８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

：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

冉云

联系人

：

金喆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９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办公地址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周晖

联系人

：

郭磊

客服电话

：０７３１－４４０３３６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７０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庞介民

联系人

：

常向东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７９０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７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

：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晓安

联系人

：

李杨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７８４５０２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７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Ｂ０１（ｂ）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Ｂ０１（ｂ）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联系人

：

黄旭成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７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４０８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７３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孔佑杰

联系人

：

苏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４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

：

李学琦

联系人

：

范守卫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２６８０７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７５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林义相

联系人

：

姜吉灵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公司基金网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７６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全称

：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４７

层

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４７

层

０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高竹

联系人

：

赖君伟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０２４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７

其他基金代销机构情况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

以上代销银行和代销券商均代销本基金

Ａ

级份额；代销银行中，除中国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外，均代销本基金

Ｂ

级份额，代销券商全部代

销本基金

Ｂ

级份额。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４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８９

联系人：古和鹏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１６

楼

Ｇ．Ｈ

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陈熹

经办会计师：薛竞、陈熹

四、基金名称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具有高流动性、低风险和稳定收益的货币市场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力争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标的物包括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期限在一

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现金以及中

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八、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的大类资产主要为货币市场工具， 这些金融工具的投资期限较

短，因此本基金资产配置的目标是充分满足流动性的基础上考虑稳定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的战略资产配置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利率预期、基金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水平

等由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及未来资金面的判断决定。 本基金的战术

资产配置部分，主要包括交易市场和投资品种选择、关键时期的时机选择、回购套

利、 选择价格低估的央行票据和短期债券投资等将由基金经理根据当时的市场情

况，充分利用公司研究资源和金融工程技术调整资产配置比例，以期达到优化配置

效果。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基准收益率

＝

同期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力求在保持资产高度流动性和低风险的基础上为投资者创造稳定收

益。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７５０，４０８，１８６．５１ ４３．０３

其中

：

债券

１０，７５０，４０８，１８６．５１ ４３．０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３７５，３５７，４４３．０４ ９．５１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６０５，６６２，１３１．４３ ４６．４６

４

其他资产

２４９，４１０，４３８．４８ １．００

５

合计

２４，９８０，８３８，１９９．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５．６３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０．００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５６２，８４８，０３５．７２ ２．３１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１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

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２

、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期末基金组合剩余期限

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４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７８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１１５

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３．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２３．４４ ２．３１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３．１２ －

２ ３０

天

（

含

）－６０

天

６．９２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２．１９ －

３ ６０

天

（

含

）－９０

天

６．４４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３．４４ －

４ ９０

天

（

含

）－１８０

天

２８．４８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４６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３９７

天

（

含

） ３６．２４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０．４１ －

合计

１０１．５２ ２．３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１９８，６３５，２６４．１６ ０．８２

２

央行票据

３４３，８８２，００３．３７ １．４１

３

金融债券

２，５６１，３２２，２５６．５４ １０．５１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３６０，４６０，１６０．６６ ９．６９

４

企业债券

６８３，３７９，９８３．６７ ２．８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９３３，１４８，７３９．６１ ２８．４６

６

中期票据

３０，０３９，９３９．１６ ０．１２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０，７５０，４０８，１８６．５１ ４４．１３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券

２，３４４，５４８，８９３．５５ ９．６２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００２３６ １０

国开

３６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７８，５９９，９６４．１６ １．９６

２ １１０２４５ １１

国开

４５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４１３，９２１．６３ １．４３

３ １１８１３７５ １１

中铝业

ＣＰ０３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６２８，１７３．７８ １．２７

４ ０４１１７３００１ １１

中冶

ＣＰ００３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１３，２２７．５４ １．１１

５ ０６８００７ ０６

首都机场债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１１９，２３７．２３ １．０８

６ １１０２１７ １１

国开

１７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９０９，４１９．５９ １．０２

７ １１０２２７ １１

国开

２７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７６８，６７６．１１ ０．８９

８ ０７１３０４ ０７

华夏

０２

浮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６２，０９５．８８ ０．８２

９ １１０１０１８ １１

央行票据

１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４３１，２４４．３９ ０．８１

１０ ０４１１５２００１ １１

国电集

ＣＰ００４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５２１，０４６．０３ ０．７５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２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３５７８％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９０７％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２１４９％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

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收

益。

８．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但不存在该类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８．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２４８，８３０，１３４．９６

４

应收申购款

３３０，３０３．５２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２４９，４１０，４３８．４８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Ａ级

阶段

份额净值收

益率

（１）

份额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４．３．５－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２．２６％ ０．１６％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１６％

２００５．１．１－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２．４９４８％ ０．００２７％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６９４８％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０６．１．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９６３８％ ０．００１９％ １．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０１４％

２００７．１．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３．２６４０％ ０．００４６％ ２．７１５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５４９０％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０８．１．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９３２６％ ０．０１４８％ ３．１０８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８２４６％ ０．０１１６％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７４３５％ ０．００６９％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６５４％ ０．００６８％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１４５８％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７７％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０２７４％ ０．００３０％ １．４９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３６５％ ０．００２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今

２３．８８８９％ ０．００６８％ １６．２０６８％ ０．００２１％ ７．６８２１％ ０．００４７％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为按月结转份额。

Ｂ级

阶段

份额净值

收益率

（１）

份额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９．７．２２－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０２６６％ ０．００９６％ ０．６０９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３％ ０．００９６％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３９０７％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６％ ０．００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２７６０％ ０．００３０％ １．４９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８５１％ ０．００２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７．８６４７％ ０．００５７％ ３．５１２９％ ０．０００２％ ４．３５１８％ ０．００５５％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为按月结转份额。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 基金持续销售费用； （

５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 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３％

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两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

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

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

３

）上述（一）中（

４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下调前

述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本基金的认购费率为

０

。

２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０

。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

。

４

、持续销售费

在通常情况下， 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持续销售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

额的持续销售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级基金份额的持续销售费计提的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持续销售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持续销售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持续销售费率， 但各级持续销售

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前

３

个工作日至少在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各级基金份额持续销售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持续销售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

产中划出，经登记结算机构代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支付日期顺延。

５

、转换费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旗下其他基金间的转换， 转换费的有

关规定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

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发布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布的《关于南方现金增

利

Ｂ

级基金开通基金转换和

ＡＢ

级之间调级转换业务的公告》。

６

、本基金的实际执行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 本基

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认为需要调整

费率时， 必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日前的第三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

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及“监

督的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更新。

３

、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在“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

、在“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６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进行了更新。

７

、对“其他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８

、对其他表述进行了更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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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为公司子公司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贵州金

江”）向中国工商银行毕节分行

５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为贵州金江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

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贵州金江向中国工商银行毕节分行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贵州省毕节市

注资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春华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制造、销售。 制造销售季戊四醇等。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贵州金江资产总额

３５１４９．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６２２．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７３．７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８．０５

万元。

抵押、诉讼情况：无对外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毕节分行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一年。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贵州金江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公司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对上述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为贵州金江向中国工商银行毕节分行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是可行的，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该笔借款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较短，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审批金额为人民币

９６３

，

３２０

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为

３８３

，

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３５％

，其中：对外实际担

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１３９

，

３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９．７３％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２４４

，

４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３４．６２％

。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０

名，实参与董事

１０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 公司为贵州金江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提供担

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

本次为贵州金江向中国工商银行毕节分行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

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

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

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5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参见

2012

年

4

月

1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公司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5

月

3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节假日除外）。

3

、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702

室或湖北省宜昌

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股东大会现场。

4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

702

室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63704082

传 真：

010-63704177

电子信箱：

zyj@hbyh.cn

联 系 人：贺杨

2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３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作如下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会议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７．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

７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２．

审议《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７．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上述第

４

、

７

项属于特别提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

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

记；受托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持其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

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

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４

月

２０

日的

９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成都市武科东一路七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５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４．

股东出席本次会议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出具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受

托人为法人的，需一并出具该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董事

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

３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

（

４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

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事项

１．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其述职报告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芳

电 话：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６５０ 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传 真：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电子信箱：

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３．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示， 受托人

（

□

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

在相应栏内划

“

√

”

表示

意见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报告

》

２

《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７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９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

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杭州召开，公司七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 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子公司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现已资不抵债，并已停产，全体员

工均已遣散，公司董事会同意按如下条件将持有的对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以及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重庆新天泽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１．

华智控股以

０

元价格将持有的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转让给新天泽；

２．

华智控股以

３９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具体金额

以双方财务最终确定的数额为准）转让给新天泽；

３．

洪雅美联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 （具体金额以双

方财务最终确定的数额为准）转让给新天泽；

４．

新天泽及重庆美联全额豁免洪雅美联之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

美联的债务（具体金额以双方财务最终确定的数额为准）。

本议案还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回避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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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控股”）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七

次会议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和华智控股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享有的所有债权按如下条件

转让给重庆新天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泽”）。

１

、华智控股以

０

元价格将持有的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转让给新天泽；

２

、华智控股以

３９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具体金额

以双方财务最终确定的数额为准，下同）转让给新天泽；

３

、洪雅美联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转让给新天泽；

４

、 新天泽及重庆美联全额豁免公司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的

债务。

华智控股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及债权交易行为。本次交易行为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由于重庆美联系中外合资企业，股权过户行为需要得到重庆市外经贸委的

批准后方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重庆新天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天泽集团”）是由刘光伦、刘洪吉

共同投资，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建

新北路一支路

６

号

３９－３

， 办公地点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未来国际大

厦， 法定代表人刘光伦；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渝江

５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２２７５３ １－１－１

号；主营业务包括企业项目投资咨询、房屋中介、房屋

维修、企业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楼盘销售代理、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销售等。其

下辖

９

个全资子公司、

３

个合资公司，投资的产业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消防机电

安装、建材贸易、矿产开发利用等。

新天泽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刘光伦，身份证号

５１０ ２２２ １９６７１０１７ ６８１７

，经济

师，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新天泽集团与华智控股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天泽实业资产总额为

１８１

，

１３９．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

为

７６

，

７５２．９８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１０

，

８０２．０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４

，

３８６．５８

万元；

营业收入为

８６

，

６９４．０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６

，

６８９．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４７３．３４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成立，现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人民币，

主要生产经营原料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重庆美联公司地址位于重庆市江

北区大石坝南桥寺，是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重庆联生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和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前身（重庆华立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决定收购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联生实业

将所持美联制药

３９．７％

股权，以

１７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再本由公司单方

出资

１５０７．６８

万元，将美联制药注册资本增资到

３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本公司持有其

７０％

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 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权，重庆联生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

股权。

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华智控股公司及

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由于连续多年亏损资不抵债， 重庆美联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停止生产经营，公

司人员已全部遣散。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重庆美联经审计确认的总资产

４９１７．８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３０７．５７

万元。 华智控股已对持有的重庆美联长期投资全

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美联主要资产包括：（

１

）位于重庆北部新区经开

园金渝大道

１０２

号附

２

号重庆出口加工区内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房屋建筑面积为约

７４０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０５５１．８

平方米，用地性

质为出让工业用地；（

２

） 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南桥村半边街公路东侧的房屋所有

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建筑面积为

２４００．９９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

５４６３．８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划拨工矿用地；（

３

）闲置多年的医药生产设备、库存

产品及原材料一批及尚在有效期内药品生产许可证。 重庆美联主要负债

１０１２５．４６

万元，其中对华智控股及其子公司的负债为

１００３０．４４

万元。根据公司所

了解的情况，在可预期的将来，重庆美联现有资产价值不存在大幅度增值的可

能。 所以公司一直寻求将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处置变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智控股对重庆美联拥有债

权

７２３０．４４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５３００

万元；华智控股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

豆杉种植有限公司（简称“洪雅美联”）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２８００

万元，已计提坏

账准备

１４０

万元；洪雅美联子公司洪雅植化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１７３．５８

万元，已

计提坏账准备

２２．５５

万元； 同时重庆美联对洪雅美联及子公司洪雅植化拥有债

权

７８０．３６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１２１．２０

万元。合计华智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对重庆

美联的债权净额为

９４２３．６６

万元，坏账计提影响递延所得税

７９５

万，扣除坏账准

备

５４６２．５５

万元后，实际净值为

４７５６．１１

万元。 现通过本次交易，以

３９５０

万元价格

出售美联的债权和股权，预计会对母公司报表产生收益

１２００

余万元，而对合并

报表产生亏损

８００

余万元。

四、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董事会审议确定的条件，交易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

让合同》。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智控股将持有的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以

０

元价格转

让给新天泽。双方共同办理重庆美联股权转让的相关行政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重庆美联其他股东（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华智控股以

３９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

应收款项转让给新天泽； 洪雅美联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

项转让给新天泽；新天泽及重庆美联全额豁免洪雅美联之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

司对重庆美联的债务。重庆美联确认已知晓本次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向新天泽直

接偿还债务。

为实施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行为， 新天泽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将

３９５０

万

元款项汇入华智控股账户。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行为

后，该款项转为其支付的债权转让款。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鉴于目前重庆美联已资不抵债，且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即已停产，公

司所有员工均已遣散， 公司难以足额收回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及长期投资款项。

将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及长期投资款项折价转让属于公司必要的经营决策行为。

通过折价转让公司持有的重庆美联债权和股权，将可以使公司进一步集中

资源，有利于促进公司电能表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后续盈利能力。

同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鉴于华智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已充分估计到重庆

美联的资产状况，对其长期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其债权也已计提了较

大幅度的减值准备，故华智控股现通过本次交易，以

３９５０

万元价格出售美联的

债权和股权，预计会对母公司报表产生收益

１２００

余万元，而对合并报表产生亏

损

８００

余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重庆新天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智控股公司及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说明

华智控股与交易对方新天泽实业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重庆美联的资产状况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及时披露。

本次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行为尚需经过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有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近期的相关

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


